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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21 淨水設備－排水井 

一、設備名稱：排水井 

二、設備說明： 

排水井主要係將淨水處理過程中相關排出物做適切的處理，包含沉澱

池的污泥、過濾池的洗淨排水及反沖洗廢排水等。藉由相關處理，將排水

中的固液體進行分離；分離後之液體，原水重新返送系統再利用，或符合

規定的情形下，排放至公共水域，污泥餅(固形物)做有效利用或掩埋等處理。 

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第 81 條，處理場內應設置有效之排水系統，以

排除雨水、污水與各設備之廢水。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，淨水場處

理場內應設置有效之排水管線用於聯接淨水處理單元廢水、雨水、污水之

排放及處理。 

排水井用以接納和調節濾池反沖洗廢水之調節用，排水井主要由鋼筋

混凝土組成，須確保水密性，有效防止污水的滲漏，減少污水處理成本。 

三、維護方式 

巡視、檢點時應確認水流之狀況，亦須注意結構體有無損傷、劣化，。

為瞭解排水井的進水與排水的狀況，應考量辦理每年一次停水做檢點，了

解井底淤積泥沙狀況，及井壁藻類及青苔附著狀況，應予清除。 

四、檢查項目週期及內容 

檢驗別 檢驗週期 檢驗項目內容 

定期檢驗 每季 

結構體有無損傷、劣化 

排水狀況是否正常 

井底是否淤積泥沙 

井壁是否有藻類及青苔附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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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文件管制 

各次檢驗報告及缺失報告應妥善建檔保存。另若設備有更新或整修

時，亦須於完成更新或修繕後將竣工圖說及相關照片圖資等完整建檔，集

中置於管理單位，以供後續參考使用。 

六、注意事項 

排水井作業屬侷限空間作業，在作業前應針對以下作業進行檢點、整

備等作業： 

(一)作業前進行勞工缺氧環境安全教育訓練，監工人員則需隨時查核。 

(二)每日施工前先進行有害氣體及氧濃度偵測，符合勞安作業環境容許濃度

規定後，始同意施工人員進入，並填寫安全作業檢查表。 

(三)施工時段現場設置氧氣濃度監測，並設警報鈴，當氧氣濃度不足時自動

發出警鈴，以維安全。 

(四)進入口設置人員進出管制表，確實登載進出人數，落實安全管制。 

(五)密閉空間內嚴禁使用柴油發電之抽水（泥）機，避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 

(六)現場事先貯備醫療用急救氧氣，並於施工前勞安教育訓練時，教導勞工

正確使用方法。 

另外，排水內不具有電源供應，且清洗作業屬移動性質，因此清洗作

業期間之照明設備，採用移動式照明燈，視工作面隨時調整位置，其電源

由地面上柴油發電機供應。因井內清洗期間仍具有殘留水，故連接移動式

照明燈之電線，外表絕緣必須完整無破損，同時以池壁吊掛為原則，避免

直接浸泡水中，防止漏電造成人員遭電擊事故發生。作業期間除架設照明

設備外，仍需備有緊急照明設備，以防發電機故障，人員緊急撤離時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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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來水設備檢驗報告表 
 

檢驗日期：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 

設備名稱 排水井 

檢驗期程 
□日檢   □週檢   □月檢   ■季檢   □半年檢   □年檢   

□其他＿＿＿＿ 

設備形式  設備編號  

設備地點  數量  檢驗單位  

檢驗細項 檢驗方法/標準 
實際 

檢驗情形 
檢驗結果 

1 結構體有無損傷、劣化 目視/有無   

2 排水狀況是否正常 目視/有無   

3 井底是否淤積泥沙 目視/有無   

4 井壁是否有藻類及青苔附著 目視/有無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13     

14     

15     

預計改善期限    年   月   日 

檢驗人員 審核人員 批示 

   

備註： 

1.檢驗結果合格者註明「ˇ」，不合格者註明「×」，如無需檢驗之細項則打「/」。 

2.檢驗有缺失應填具「缺失改善報告表」進行追蹤改善。 

3.本表由檢驗人員實地檢驗後覈實記載。 

 

編號：04-21-00-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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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來水設備檢驗缺失改善報告表 

 

檢驗日期：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設備名稱 排水井 

改善日期 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~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

設備形式  設備編號  

設備地點  數量  檢驗單位  

缺失項目 缺失狀況 改善過程/結果 

1 
   

2 
  

3 
  

4 
  

5 
  

6 
  

7 
  

8 
  

9 
  

10 
  

備註： 

1. 

2. 

 

填報人員 審核人員 批示 

   

 

編號：04-21-00-B  


